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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補助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解實施要點」部分規定及第十三點附件

一、第十九點附件三，名稱並修正為「勞動部補助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勞資

爭議調解實施要點」，除第七點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生效外，自即日生

效。

附修正「勞動部補助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解實施要點」部分規定及十

三點附件一、第十九點附件三

部　　長　何佩珊

勞動部補助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解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一、為有效運用民間資源調解勞資爭議，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併稱行

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解案件，特訂定本要點。

六、本部補助行政機關所轉介之勞資爭議調解案件費標準如下：

（一）同一事由每件補助行政費新臺幣（以下同）六百元。

（二）同一事由每件補助案件費一千八百元。但於下列時段召開會議者，另依各目

規定，額外加給補助：

１、星期一至星期五之下午六時以後：每件補助案件費四百元。

２、星期六：每件補助案件費六百元。但不包括比照政府機關彈性調整放假而

補行上班之星期六。

（三）調解成立案件，每件另補助案件費五百元。

（四）調解不成立案件，審查會得視爭議涉及人數、調處耗費時間、會議召開次數

及案情複雜程度或促成雙方當事人共同申請交付仲裁等，每件另補助案件費

五百元。但每次補助案件數合計不得超過不成立案件數五分之一，並應於會

議紀錄中記載補助理由。

　　　　調解請求給付金額未達三千元或非屬金錢給付之爭議，不適用前項第二款至第四

款規定。但爭議標的為恢復僱傭關係、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者，不在此限。

　　　　勞資爭議當事人一方申請調解，並請求於下午六時以後或於星期六召開調解會議

時，行政機關得於徵得他方當事人同意後，轉介由具備調解資源及意願之受委託民間

團體辦理，並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加給調解案件費。

六之一、經行政機關評估具複雜性或特殊性之案件，得請受委託民間團體於會議前取得勞

資爭議當事人同意，自該團體之調解人名冊中指派一員擔任助理調解人，受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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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指揮並協助調解人處理調解事務。

　　　　　　前項指派助理調解人之案件，同一事由每件另補助案件費六百元。每次審查

區間之補助案件數，合計不得超過該團體同期總案件數十分之一。

　　　　　　第一項所定處理調解事務，包括全程出席調解會議，協助調解人整理案件相

關資料、分析爭點、促進協商及其他可增進調解效能之相關事務，且會議結束時

應於調解紀錄簽名。

七、本部補助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就所屬調解人辦理意外險之規定如下：

（一）補助條件：

１、受補助之調解人於當年度一月一日至十月底辦理之勞資爭議案件數，合計

達三件以上。

２、受補助之調解人意外險保障內容，應包括意外傷害（身故）保險金一百萬

元、意外醫療住院日額一千元及意外醫療實支實付限額三萬元。

（二）補助人數：

１、先以前年度一月一日至十月底，全國受委託民間團體處理之勞資爭議案件

總數，除以所屬調解人總數，計算平均件數。

２、再以民間團體於前目所定期間處理之勞資爭議案件數，除以前目平均件

數，於無條件進位後，為當年度補助人數上限。

（三）補助額度：受補助之調解人保險期間應自當年度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

其保險費補助上限一千五百元。

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132期　　20240715　　衛生勞動篇



 附
件
一
 

案
件

審
查

結
果

彙
整

表
 
 
 
 
年

第
  
 
 
次

 

案
件

編
號
 

爭
議
當
事

人
 

調
解
會

議
時
間
 

爭
議

標
的
 

/
金
額
 

調
解
方

案
概
述
 

調
解
 

結
果
 

/
出
席
 

情
形
 

轉
介

文
號
/

裁
處

文
號
 

審
查
委
員
簽
章
 

補
助
案
件
方
式
 

補
助
 

金
額
 

資
方
 勞

方
 

 
 

 
 

 
 

 
 

 
□
行
政
費
 

□
案
件
費
 

□
另
補
助
成
立
案
件
費
 

□
另
補
助
不
成
立
案
件
費
 

□
另
補
助
夜
間
調
解
案
件
費
 

(
夜
間
會
議
召
開
時
間
：
○
時
○
分
)
 

□
另
補
助
星
期
六
調
解
案
件
費
 

□
另
補
助
助
理
調
解
人
案
件
費
 

(
助
理
調
解
人
：
 
 
 
 
 
 
 
 
 
 
 
 

案
件
複
雜
性
或
特
殊
性
說
明
：
 
 
)
  

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132期　　20240715　　衛生勞動篇



 

 
 

 
 

 
 

 
 

 
□
行
政
費
 

□
案
件
費
 

□
另
補
助
成
立
案
件
費
 

□
另
補
助
不
成
立
案
件
費
 

□
另
補
助
夜
間
調
解
案
件
費
 

(
夜
間
會
議
召
開
時
間
：
○
時
○
分
)
 

□
另
補
助
星
期
六
調
解
案
件
費
 

□
另
補
助
助
理
調
解
人
案
件
費
 

(
助
理
調
解
人
：
 
 
 
 
 
 
 
 
 
 
 
 

案
件
複
雜
性
或
特
殊
性
說
明
：
 
 
)
  

 

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132期　　20240715　　衛生勞動篇



 
 

附
件
三

 

 
 
 
 
年

度
第

  
 
 次

勞
動

部
補

助
行

政
機

關
委

託
民

間
團

體
辦

理
勞

資
爭

議
調

解
案

件
審

查
總

表
 

行
政
機
關
：

 

民
間
團
體
名
稱
 

總
件
數
 

(
A
)
=(

B
)
+
(
C)
 

+
(
D
)+

(
E
)
+
(F

) 

成
立
件
數
 

(
B
)
 

不
成
立
件
數
 

(
C
)
 

撤
案
件
數
 

(
D
)
 

一
方
未
出
席
件
數
 

(
E
)
 

延
審
件
數
 

(
F
) 

 
 

 
 

 
 

 

 
 

 
 

 
 

 

 
 

 
 

 
 

 

 

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132期　　20240715　　衛生勞動篇


